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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亚薇

济南百余家驴友

俱乐部，20家长期活跃

每年的旅游旺季，伴随景
区、景点高客流量而来的，还有
频发的旅游事故。而在诸多旅游
事故中，“驴友”组团发生的事故
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据省内一家知名驴友俱乐
部负责人“济南随哥”介绍，目前
济南市有大大小小百余家驴友
俱乐部，其中长期活跃的有20余
家。“如果不朝着旅行社的方向
发展，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营许可
和资质的，之前的法律法规并没
有进行说明。”随哥说。

而在最新发布的《条例》
中，首次对松散的旅游俱乐部
做出了规定。在第四章旅游经
营中，第四十二条详细阐述了
旅游经营活动的必备条件：“经
营者从事经营活动，应当标明
真实名称、经营范围、服务项
目、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向旅游
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旅游产
品和服务项目以及真实的旅游
服务信息，公布旅游咨询、投诉
和救助电话，对旅游者的有关
咨询作出真实、明确的回答。”

此外，该条明确指出，未取
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协
会、学会、俱乐部、车友会、媒
体、互联网群等不得从事旅行
社业务。

但是，《条例》中并未对从
事旅行社业务的协会、学会、俱
乐部、车友会、媒体、互联网等
提出处罚规定。有业内人士表
示，是否组团从事旅行社业务
有时候很难界定，有共同爱好
的驴友在一个群里，有人牵头
组织大家出去玩，统一订车票
宾馆，是否算旅行社业务呢？

旅游投诉受理时

间有了硬杠杠

在11月26日的山东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上，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杨利曾表示：“当
前，一些旅行社零负团费的经
营模式广为社会诟病，这种‘低
报价、高回扣’的方式，扭曲了
旅行社的正常经营和导游等人
员获取报酬的正常机制，严重
损害了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零负团费”“不合理
低价游”，《条例》中规定，旅行社
不得以低于接待和服务费用的
不合理低价组织旅游活动，不得
指定购物场所，不得擅自安排另
行付费旅游项目。旅行社与旅游
者在旅游合同中约定安排购物
场所和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应
当以显著的方式明示。

此外，为了保证旅游投诉及
时有效处理，《条例》首次提出旅
游投诉“首接负责制”。《条例》中
规定，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
接到旅游者的投诉，能够当场处
理的，应当当场作出处理决定；
不能当场处理的，属于本部门处
理的事项，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决定受理的投诉，应当自
接到投诉之日起四十五日内作
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行
政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作出处理决定，并回复投诉者；
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向投诉
者说明理由。属于其他部门处
理的事项，应当在三个工作日
内移交有关部门，并告知投诉
者，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
理并将处理结果回复投诉人和
移交投诉的部门。

与此同时，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副主任张明池在会上表

示，将加大旅游综合执法力度，
加强旅游、公安、工商、安监等部
门联动，严厉打击社会反映强烈
的欺行霸市、欺客宰客、强迫消
费、非法经营等违法行为，重点
整治旅行社“挂靠承包”“零负团
费”，违法“一日游”以及假冒饭
店星级、景区等级资质等严重侵
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鼓励自有房屋发

展乡村游

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
旅游行业新热点，在《条例》中
的旅游规划和促进章节，也首
次加入了“乡村旅游”的内容。

《条例》中提到，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突出乡村特点和农民
主体，组织实施乡村旅游规划，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和相关休闲配套设施
建设，改善环境卫生条件，推动
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规范乡村旅游开发
建设，保持传统乡村风貌，鼓励
和支持开发形式多样、特色鲜
明、个性突出的乡村旅游产品。

《条例》中对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做了相关规定，包括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扶持具备条件的革命老区、
贫困地区和移民库区等通过发
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致富；加
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提
高乡村旅游服务水平；支持社
会力量依法通过租赁、承包、合
作、入股、加盟等方式，对旅游
资源丰富的乡村实施整体开
发，投资建设精品民宿、乡村酒
店、农业公园、休闲农庄、乡村
文化生态博物馆等乡村旅游项
目，研发乡村旅游经典线路，培
育特色品牌；依法保护和合理
利用传统村镇的自然生态、原
居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规划

建设旅游特色村、旅游小镇。
另外，《条例》中指出，支持

乡村居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
承包地发展乡村旅游，成立和加
入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乡村和
城镇居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或

者其他条件依法从事旅游经营，
享受国家、省扶持农业和服务业
发展的有关优惠和奖励；符合有
关条件的，公安消防、卫生计生、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
依法作出许可。

没没有有许许可可，，驴驴友友群群不不得得组组团团
新修订《山东省旅游条例》明年起实施，驴友群、低价游不再“说走就走”

驴友在爬济南市长清马山。(受访者供图)

山东省对“不合理低价游”有哪些铁腕措施？未获经营许可的“驴友团”，还可以继续组团出行吗？对于乡村旅游，山山东省有哪些鼓
励方案？11月26日，在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新版《山东省旅游条例》(下称《条例》)审议通过，内容涵盖旅游规
划和促进、旅游公共服务、旅游经营、监督管理等多个方面。

文文化化馆馆、、博博物物馆馆应应免免费费开开放放

葛相关链接

有公开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博
物馆已达到4692家，其中4013
家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

就山东情况来看，省级
公立博物馆目前已免费对外
开放，但市级、县级仍有部分
不对外开放，例如淄博齐文
化博物馆等。

对于公共文化设施，最
新通过的《山东省旅游条例》
第四十条做出了规定，提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文化馆、
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纪
念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和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应当向社会免
费开放。同时，政府投资的景
区应按照有关规定对残疾
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未成
年人和全日制在校学生等旅
游者优惠或免费开放，并且
鼓励社会投资的景区对上述
旅游者优惠或免费开放。

每到旅游旺季，总会出
现游客对景区门票“一言不
合就涨价”的声讨。根据《条
例》要求，提高门票价格，间
隔不短于三年。

《条例》“旅游经营”一章
对门票价格作了明确规定，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的
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游览场
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
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
指导价；收费项目已收回投

资成本的，应当相应降低价
格或者取消收费。同时，景区
应当在景区入口显著位置，
公告门票价格、另行收费项
目以及免收或者优惠门票的
对象、条件和标准。

如果调整政府定价、政
府指导价的门票价格，应当
提前六个月公布；提高同一
门票价格的间隔不得低于三
年，提高幅度不得超过国家
规定的限额。

提提高高票票价价，，间间隔隔不不短短于于33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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